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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武汉慧辰资道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方案 

并签署《股权收购协议的补充协议二》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北京

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辰股份”或“公司”）2020 年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

承诺》等有关规定，对慧辰股份调整武汉慧辰资道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武汉慧辰”）业绩承诺方案以及签署《关于武汉慧辰资道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之

股权收购协议的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股权收购协议的补充协议二》）的事

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对武汉慧辰的收购情况 

2022 年 6 月，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5,439 万元收购了控股子公司武汉慧辰剩余

49%股权，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交易对手方为东台兴道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东台兴道”）（曾用名：永新县卓越伙伴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

伙））。本次交易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及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2 年 6 月 14 日，公司与交易各方

签署了《关于武汉慧辰资道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以下简称《股

权收购协议》），并于 2023 年 5 月 17 日补充签署了《关于武汉慧辰资道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股权收购协议的补充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2023 年 6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股权收购协议》《股权收购协议的补充协议》中的业绩承诺安排 

根据《股权收购协议》《股权收购协议的补充协议》的约定，武汉慧辰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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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考核期间为 2022 年、2023 年二个完整会计年度。业绩承诺方张殿柱、程卓单

独且连带地承诺： 

1、二年收入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4,655 万元、4,888 万元（其中实际来源于最

终客户的收入不低于整体收入的 80%）； 

2、二年的考核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356 万元、1,429 万元； 

3、每年经营性现金流为正。 

经审计的武汉慧辰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所有账面应收账款（如有通过公司

及公司关联方转入公司的合同或项目，以公司或其关联公司收回相应客户款项为

准）应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收回。业绩考核期间武汉慧辰完成的实际税后净

利润，第一年以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准，最后一年以审计净利润减去 2023 年及以前确认收入但未能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收回的应收账款余额后的净额为准。 

若武汉慧辰在业绩考核期间结束后未能实现考核净利润的 80%，则张殿柱、

程卓应当单独且连带地按现金方式对公司进行补偿。 

三、武汉慧辰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履行情况 

依据公司 2022 年年报，2022 年武汉慧辰实现业绩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指标 原约定承诺 约定承诺的 80% 实现金额 是否完成承诺 

收入 4,655.00 3,724.00 3,534.14 否 

净利润 1,356.00 1,084.80 401.38 否 

根据上述财务数据，武汉慧辰未达到《股权收购协议》中约定的业绩考核指

标。 

四、武汉慧辰业绩承诺方案的变更情况 

综合考虑武汉慧辰的实际经营情况、行业竞争优势、发展前景及未来发展潜

力，基于谨慎可实现性原则，业绩承诺方张殿柱、程卓与公司沟通协商，拟申请

变更业绩承诺期限等内容。将原承诺期“2022、2023 年度”变更为“2023、2024

年度”，同时提高原承诺的收入、净利润的金额，其他内容不变。具体如下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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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指标 
原承诺（万元） 新承诺（万元） 

2022 年 2023 年 2023 年 2024 年 

收入 4,655.00 4,888.00 5,200.00 6,455.60 

净利润 1,356.00 1,429.00 1,423.80 1,589.57 

2023 年 8 月 4 日，公司与业绩补偿方张殿柱、程卓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

的补充协议二》，对业绩考核相关条款作出变更，主要内容如下：“ 

（二）业绩考核：各方同意并确认，武汉慧辰的业绩考核期间为 2023 年、

2024 年二个完整会计年度（以下简称“业绩考核期间”）。张殿柱、程卓单独且

连带地承诺： 

1、二年收入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5,200.00 万元、6,455.60 万元（其中实际来

源于最终客户的收入不低于整体收入的 80%）； 

2、二年的考核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423.80 万元、1,589.57 万元； 

3、每年经营性现金流为正。 

经审计的武汉慧辰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所有账面应收账款（如有通过公司

及公司关联方转入公司的合同或项目，以公司或其关联公司收回相应客户款项为

准）应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收回。业绩考核期间武汉慧辰完成的实际税后净

利润，第一年以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以下简称审计净利润）为准，最后一年以审计净利润减去 2024 年及以前确认

收入但未能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收回的应收账款余额后的净额为准。” 

除本补充协议二明确修改的条款外，《股权收购协议》、《股权收购协议的补

充协议一》中约定的其他条款保持不变。本协议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

会就该事项审议通过后生效。 

本次交易补偿人张殿柱、程卓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出具了承诺，承诺将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之前，根据业绩完成情况及预计整体情况，安排一定额度的资

产（通过大额存单锁定的方式），用于保障可能存在的回补风险。基于本次业绩

承诺方案变更事项，张殿柱、程卓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出具了承诺，承诺内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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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调整为：“将于 2024 年 6 月 30 日之前，根据业绩完成情况及预计整体情况，

安排一定额度的资产（通过大额存单锁定的方式），用于保障可能存在的回补风

险。如标的公司 2023 年度未能完成当年考核净利润的 80%，张殿柱需要安排的

资产金额如下：（2023 年考核税后净利润-2023 年实际税后净利润）/2023 年考核

税后净利润*交易对价。” 

五、调整武汉慧业绩承诺方案的合规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以下简称

“《监管指引》”）第十二条规定：“承诺人应当严格履行其作出的各项承诺，采取

有效措施确保承诺的履行，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豁免。 

下列承诺不得变更或豁免： 

（一）依照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作出的承诺； 

（二）除中国证监会明确的情形外，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按照业绩补偿

协议作出的承诺； 

（三）承诺人已明确不可变更或撤销的承诺。” 

公司收购武汉慧辰股权的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也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本次交易中设置的业绩承诺约定未明确为不可变更的承诺。因此，业绩承

诺方在本次交易文件中作出的业绩承诺不属于《监管指引》规定的不得变更的承

诺。 

六、武汉慧辰业绩承诺方案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方案调整后，承诺的 2023 年及 2024 年合计收入与净利润金额高于原承

诺的 2022 年及 2023 年合计收入与净利润金额。若市场环境等方面发生变化，武

汉慧辰未来经营业绩仍存在不能实现业绩承诺的风险，交易各方拟签署的相关补

充协议能否顺利履行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七、武汉慧辰业绩承诺方案调整的审议程序 

2023 年 8 月 4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武汉慧辰资道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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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承诺方案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公司本次对武汉慧辰 2022 及 2023 年度业绩承诺方案的调整不属于《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规定的不得变更的承诺。

若市场环境等方面发生变化，武汉慧辰未来经营业绩存在不能实现业绩承诺的风

险，交易各方拟签署的相关补充协议能否顺利履行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和监事会对本次业绩承诺方案调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武汉慧辰业绩承诺方案调整的事项尚需

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且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业绩承诺方所持有公

司的股份应回避表决。 




